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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辭任及授權代表變更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
事會（「董事會」）僅此宣佈，因年齡原因，劉躍珍先生（「劉先生」）已向
本公司提交辭呈，辭去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之職務（「董事」），該等辭任立即
生效。劉先生同時卸任董事會審計委員會及考核與薪酬委員會委員之職務，亦
不再擔任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05 條項
下本公司之授權代表（「授權代表」）。 

劉先生確認其於任職期間，與本公司及董事會之間並無意見分歧，亦無任何與
其辭任有關之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股東」)垂注。 

劉先生自任職以來，勤勉敬業，恪盡職守，對公司業務發展、價值提升、股東
回報等方面作出了的重要貢獻，董事會僅此表示誠摯的感謝。 



 

董事會亦宣佈，本公司董事黃永章先生，獲任本公司授權代表，該等任職立即
生效。本公司授權代表目前由黃永章先生及柴守平先生擔任。 

二、董事會委員會成員變更 

董事會僅此宣布，考慮到各董事的工作分工及專業特長，董事會考核與薪酬委
員會成員變更為：主任委員爲梁愛詩女士，委員為段良偉先生、德地立人先生。 

於劉先生辭任後，董事會審計委員會的成員人數由 3 名減少至 2 名，低於上市規
則第 3.21 條所規定的最低要求。本公司將盡最大努力在切實可行情况下盡快物
色合適人選以填補空缺。 

其他董事會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及委員保持不變。 

三、建議選舉及委任董事 

董事會僅此宣佈，建議選舉及委任謝軍先生（「謝先生」）為本公司董事（「
建議選舉及委任董事」）。有關建議選舉及委任董事將提呈股東於本公司 2021

年年度股東大會（「年度股東大會」）上以普通決議案方式審議及批准。 

謝先生的簡歷詳情載列如下： 

謝軍先生，54 歲，現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石油集團」）黨
組成員、副總經理。謝先生是正高級工程師，大學文化，在中國石油天然氣行
業擁有豐富的管理經驗。2013 年 8 月任西南油氣田分公司副總經理。2018 年 7
月任西南油氣田分公司常務副總經理。2019 年 11 月任西南油氣田分公司黨委書
記、總經理。2020 年 8 月任本公司規劃計劃部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
規劃計劃部總經理。2021 年 4 月任本公司發展計劃部（對外合作辦公室、新能
源新材料發展辦公室）總經理（主任），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發展計劃部（
對外合作辦公室、新能源新材料發展辦公室）總經理（主任）。2022 年 1 月任
中國石油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2022 年 3 月兼任中國石油集團諮詢中心主
任。 

除上文所披露外，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謝先生（i）概無於過去三年內曾擔任
其他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ii）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層、主要股東（如上市規則所界定）或控股股東（如上市規則所界定）概無任
何關係；且（iii）亦無擁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界定的任何本公司股
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概無有關謝先生的其他資料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要求披露，亦無任何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謝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董事的任期將於獲股東批准時開始，任期與本公司第八
屆董事會一致。董事酬金將由董事會按照股東給予的授權，以及參考董事的職



 

責和表現以及集團的業績釐定。 

四、調任董事 

董事會僅此宣佈，根據本公司章程（「公司章程」），董事會委任焦方正先生
（「焦先生」）為本公司總地質師，焦方正先生由本公司非執行董事調任為執
行董事，該調任立即生效。 

焦先生的簡歷如下： 

焦方正先生，59 歲，現任本公司董事、總地質師，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黨組
成員、副總經理。焦先生是正高級工程師，博士，在中國石油石化行業擁有豐
富的工作經驗。1999 年 1 月任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石化集團」）中
原石油勘探局總地質師。2000 年 2 月任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石
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副經理兼總地質師。2000 年 7 月任中國石化石油勘探開
發研究院副院長、黨委委員。2001 年 3 月任中國石化油田勘探開發事業部副主
任。2004 年 6 月任中國石化集團西北石油局局長、黨委副書記、中國石化西北
分公司總經理。2006 年 10 月任中國石化副總裁。2010 年 7 月兼任中國石化油田
勘探開發事業部主任。2014 年 7 月任中國石化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2014

年 9 月兼任中石化石油工程技術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15 年 5 月兼任中
國石化董事、高級副總裁。2018 年 6 月任中國石油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
焦先生於 2019 年 6 月被聘任為本公司董事，於 2022 年 4 月被聘爲本公司總地質
師。 

除上文所披露外，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焦先生（i）概無於過去三年內曾擔任
其他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ii）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級管理
層、主要股東（如上市規則所界定）或控股股東（如上市規則所界定）概無任
何關係；且（iii）亦無擁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界定的任何本公司股
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概無有關焦先生的其他資料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要求披露，亦無任何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根據股東大會授權及/或公司章程的相關規定，焦先生擔任本公司董事兼總地質
師的薪酬將由董事會决定。 

五、建議選舉及委任監事 

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僅此宣布，經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提議股東於
年度股東大會上選舉及委任蔡安輝先生、謝海兵先生、趙穎女士及蔡勇先生（
合稱「監事候選人」）擔任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建議選舉及委任監事」）
。有關建議選舉及委任監事將提呈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以普通决議案方式審
議及批准。 

監事候選人的簡歷詳情載列如下： 



 

蔡安輝先生，52 歲，正高級會計師、正高級工程師，博士研究生。2004 年 4 月
任中鋁國際工程有限責任公司財務總監。2006 年 9 月兼任中鋁國際技術發展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2011 年 3 月任貴陽鋁鎂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總
經理。2012 年 12 月任中鋁財務有限責任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2015 年 8 月任
中鋁資本控股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經理、中鋁財務有限責任公司董
事長。2018 年 6 月任中國鋁業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2019 年 12 月任國家能源集
團公司黨組成員、總會計師。2022 年 3 月任中國石油集團黨組成員、總會計師
。 

謝海兵先生，51 歲，正高級經濟師，博士研究生。2009 年 6 月任克拉瑪依市商
業銀行信息總監。2010 年 9 月任昆侖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總監。2013 年 11 月
任昆侖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長。2016 年 5 月任本公司財務部副總經理，同時
兼任中國石油集團財務部副總經理。2018 年 10 月任中國石油集團共享服務中心
籌備組副組長。2020 年 3 月任中國石油集團共享運營有限公司總經理。2020 年
8 月任本公司財務部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財務部總經理。2021 年 4 月
任中國石油集團總經理助理，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資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昆侖資本公司董事長。 

趙穎女士，54 歲，正高級經濟師，大學文化。2009 年 4 月任中國石油勘探開發
公司總法律顧問。2009 年 11 月任中國石油海外勘探開發分公司（勘探開發公司
）總法律顧問。2015 年 12 月任中國石油哈薩克斯坦公司副總經理。2017 年 7 月
任中國石油中亞公司副總經理。2018 年 10 月任中國石油國際勘探開發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2019 年 1 月任中國石油國際勘探開發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2020 年
10 月任本公司法律事務部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法律事務部總經理。
2021 年 4 月任本公司法律和企改部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法律和企改
部總經理。2022 年 3 月任中國石油集團總法律顧問。 

蔡勇先生，47 歲，高級經濟師，碩士研究生。2016 年 3 月任中國石油中東公司
總會計師。2018 年 4 月任本公司財稅價格部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財
稅價格部總經理。2018 年 10 月任本公司資金部總經理，同時兼任中國石油集團
資金部總經理。2021 年 4 月任中國石油集團財務部總經理。 

除上文所披露外，截至本公告發佈之日，上述監事候選人（i）概無於過去三年
內曾擔任其他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ii）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如上市規則所界定）或控股股東（如上市規則所界定
）概無任何關係；且（iii）亦無擁有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界定的任何
本公司股份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截至本公告日期，概無有關監事候選人的其他資料須根據
上市規則第 13.51(2)(h)到(v)條要求披露，亦無任何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 

監事候選人的任期將於獲股東批准時開始，任期與本公司第八屆監事會一致。
監事酬金將由董事會按照股東給予的授權，以及參考監事的職責和表現以及集
團的業績厘定。 

六、建議修改經營範圍 



 

董事會僅此宣佈，按照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對經營範圍規範表述要求及根據
本公司新能源、新材料發展戰略需要，董事會已審議幷通過關於修改本公司經
營範圍的議案，擬對本公司經營範圍做出調整（「建議修改經營範圍」）。新
增經營範圍詳情如下： 

(i) 新能源方面增加經營範圍：「發電業務、輸電業務、供（配）電業務、供
電業務；地熱資源開采、新興能源技術研發、供暖服務、供冷服務；碳减
排、碳轉化、碳捕捉、碳封存技術研發；電池製造、站用加氫及儲氫設施
銷售、機動車充電銷售、集中式快速充電站、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運營
、新能源汽車電附件銷售、電池銷售、新能源汽車換電設施銷售、燃氣汽
車加氣經營。」 

(ii) 新材料方面增加經營範圍：「新材料技術研發、新材料技術推廣服務、合
成材料製造（不含危險化學品）、合成材料銷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樹脂製
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樹脂銷售、合成纖維製造、合成纖維銷售、新型膜材
料製造、新型膜材料銷售、高品質合成橡膠銷售、高性能纖維及複合材料
製造、高性能纖維及複合材料銷售、生物基材料製造、生物基材料銷售、
石墨及碳素製品製造、石墨及碳素製品銷售、石墨烯材料銷售、電子專用
材料製造、電子專用材料銷售、電子專用材料研發、工程和技術研究和試
驗發展。」 

有關建議修改經營範圍其他詳情，請參見本公告附錄。 

建議修改經營範圍須待以下條件獲達成後，方可作實： 

(i) 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决議案，以批准建議修改經營範圍；及 

(ii) 就建議修改經營範圍取得有關部門的所有必要批准、授權、備案及/或登
記。 

上述條件獲達成後，經修訂的本公司經營範圍方可生效。 

七、建議修訂公司章程 

鑒於建議修改經營範圍，董事會建議對公司章程第十一條進行修訂（「建議修
訂公司章程」）。 

建議修改經營範圍及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之決議案將提呈股東於年度股東大會上
以特別決議案方式審議及批准。 

建議修訂公司章程之詳情請參見本公告附錄。 

本公司確認公司章程建議修訂的內容將不會影響本公司現有的業務及其營運。 



 

載有（其中包括）建議選舉及委任董事，建議選舉及委任監事，建議修改經營
範圍及建議修訂公司章程的年度股東大會之補充通知及通函將會適時寄發予股
東。 

 

 

 

承董事會命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柴守平 

中國北京  

2022年 4 月 29 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由戴厚良先生擔任董事長，由侯啟軍先生擔任副董事長及非執

行董事，由段良偉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由焦方正先生、黃永章先生及任立新先生擔任執

行董事，由梁愛詩女士、德地立人先生、西蒙•亨利先生、蔡金勇先生及蔣小明先生擔任獨

立非執行董事。 

 



 

附錄 

 

現條款 建議修訂後條款 

第十一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 

許可經營項目：石油、天然氣、煤

層氣、頁岩氣、頁岩油、天然氣水合物

等資源的勘查、開採、銷售；地熱的勘

查、開採、利用；原油的倉儲、銷售；

成品油的倉儲、銷售；危險化學品的生

產；食品的銷售（包括餐飲，僅限取得

衛生許可證的分支機構經營）；煙的銷

售（僅限取得煙草專賣零售許可證的分

支機構經營）；預包裝食品、乳製品、

保健品零售，燃氣經營、危險化學品經

營，固定和橇裝加油站、加氣站，住宿

業務，圖書報刊、電子出版物、音像製

品的零售，水路運輸，道路運輸；食品

添加劑的生產、銷售；非紡造布的生

産、銷售；增值電信業務，互聯網平

台，互聯網信息服務，互聯網數據服 

務，互聯網批發、零售。 

一般經營項目：煉油、石油化工、

化工產品的生產、銷售和倉儲業務；進

出口業務；石油天然氣管道建設、運

營；石油勘探生產和石油化工及相關工

程的技術開發、諮詢、服務；油氣、石

油化工産品、管道生産建設所需物資設

備、器材的銷售；潤滑油、燃料油、瀝

青、化肥、汽車零配件、日用百貨、農

用物資的銷售和倉儲業務；房屋和機械

設備租賃。紡織服裝、文體用品、五金

家具建材、家用電器電子産品、充值

卡、計生用品、勞保用品的零售；彩票

代理銷售、代理收取水電等公用事業

費、票務代理、運輸代理、車輛過秤服

務；廣告業務。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

批准後依批准的內容開展經營活動。 

第十一條  公司的經營範圍包括： 

許可經營項目：礦產資源勘查、選

礦、陸地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海洋石油

開採、海洋天然氣開採；地熱資源開

採、供暖服務、供冷服務；燃氣經營； 

原油批發、原油倉儲；成品油批發、成

品油倉儲、成品油零售；危險化學品生

產、危險化學品倉儲、危險化學品經

營；發電業務、輸電業務、供（配）電

業務、供電業務；水路普通貨物運輸、

道路貨物運輸（不含危險貨物）、道路

危險貨物運輸；建設工程施工；石油、

天然氣管道儲運；食品添加劑生產；第

二類醫療器械生產；住宿服務；出版物

零售；音像製品製作、音像製品複製；

互聯網信息服務。 

一般經營項目：化工產品生產（不

含許可類化工產品）、化工產品銷售

（不含許可類化工產品）；肥料生產、

肥料銷售；食品添加劑銷售；石油製品

製造（不含危化品）、石油製品銷售

（不含危化品）；潤滑油加工（不含危

化品）、潤滑油製造（不含危化品）、

潤滑油銷售；陸上管道運輸、海底管道

運輸服務；工程技術服務（規劃管理、

勘察、設計、監理除外）、工程管理服

務、石油天然氣技術服務；碳減排、碳

轉化、碳捕捉、碳封存技術研發；新興

能源技術研發、新材料技術研發、新材

料技術推廣服務；技術服務、技術開

發、技術諮詢、技術交流、技術轉讓、

技術推廣；電池製造、站用加氫及儲氫

設施銷售；機動車充電銷售、集中式快

速充電站、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運

營、新能源汽車電附件銷售、電池銷

售、新能源汽車換電設施銷售；燃氣汽



 

公司的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核

准的項目為凖。 

公司根據國內和國際市場需求、公

司自身發展能力和業務需要，可依法變

更經營範圍。 

在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前提

下，公司擁有融資權，包括（但不限

於）借款、發行公司債券、抵押或質押

其全部或部分權益，並在各種情況下為

任何第三者（包括但不限於公司的附屬

或聯營公司）的債務提供不同形式的擔

保。 

車加氣經營；合成材料製造（不含危險

化學品）、合成材料銷售；工程塑料及

合成樹脂製造、工程塑料及合成樹脂銷

售；合成纖維製造、合成纖維銷售；新

型膜材料製造、新型膜材料銷售；高品

質合成橡膠銷售；高性能纖維及複合材

料製造、高性能纖維及複合材料銷售；

生物基材料製造、生物基材料銷售；石

墨及碳素製品製造、石墨及碳素製品銷

售；石墨烯材料銷售；電子專用材料製

造、電子專用材料銷售、電子專用材料

研發；工程和技術研究和試驗發展。管

道運輸設備銷售；機動車修理和維護；

汽車零配件零售；日用百貨銷售；農業

機械銷售；第二類醫療器械銷售；貨物

進出口、技術進出口、報關業務；國內

貨物運輸代理、國際貨物運輸代理、海

上國際貨物運輸代理、國內船舶代理、

國際船舶代理；住宿服務；食品銷售

（僅銷售預包裝食品）、食品銷售、農

副產品銷售、煙草製品零售、電子煙零

售；出版物零售、音像製品出租；非居

住房地產租賃、住房租賃、機械設備租

賃；服裝服飾零售、體育用品及器材零

售、文具用品批發、文具用品零售、五

金產品批發、五金產品零售、家具銷

售、家具零配件銷售、建築材料銷售、

日用家電零售、家用電器銷售、電子產

品銷售、日用品批發、日用品銷售、衛

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醫療用品銷售、勞

動保護用品銷售、單用途商業預付卡代

理銷售；銷售代理；票務代理服務；電

子過磅服務；廣告製作、設計、代理、

發佈；專業保潔、清洗、消毒服務。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

批准後依批准的內容開展經營活動。 

公司經營範圍以公司登記機關核發

的營業執照為準。 

公司根據國內和國際市場需求、公

司自身發展能力和業務需要，可依法變



 

更經營範圍。 

在遵守中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前提

下，公司擁有融資權，包括（但不限

於）借款、發行公司債券、抵押或質押

其全部或部分權益，並在各種情況下為

任何第三者（包括但不限於公司的附屬

或聯營公司）的債務提供不同形式的擔

保。 

 


